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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

法律意见
德恒01F20220054-3号

致：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保荐

机构”、“中信建投”）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就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中钢洛耐”）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进行核查，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2021年修订）》（以
下简称“《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1年修订）》（以下简称“《承销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对本法律意见的出具，本所律师作出声明如下：
1.发行人、保荐机构和战略投资者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的，不存在任何遗漏、虚假或者误导之处；该资料和文件于提供给本所之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未发
生任何变更。

2.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战略投资者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查阅了本所律
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查阅的文件。

3.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
人、主承销商、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书面陈述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
律意见。

4.本所及经办律师已按照《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实施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对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5.本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起备案。本所律师依法对
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作为核查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资质之目的
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被任何人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声明，本所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方案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

案》，本次战略配售的具体方案如下：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22,5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0.00%。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750.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
拨。

2.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以下四

类：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2）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3）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4）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3.参与规模
1）根据《承销指引》，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初始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5%，即初始跟投股数为1,125.00万股。 具体比例和跟投金额将在2022年5月23日（T-2日）确
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中信建投投资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承诺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2%-5%的股票，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①发行规模不足人民币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②发行规模人民币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③发行规模人民币20亿元以上、不足人民币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3%，但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④发行规模人民币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2%，但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因中信建投投资最终实际认购数量与最终实际发行规模相关，主承销商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对本次

战略配售投资者最终实际认购数量进行调整。具体跟投比例和金额将在2022年5月23日（T-2日）发行价格
确定后明确。

2）其他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承诺认购金额

（万元）

1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
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5, 000.00

2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15, 000.00

3 诚通国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5, 000.00

4 洛阳西苑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 000.00

5 洛阳市洛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 000.00

6 中信建投中钢洛耐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 375.00

合计 41, 375.00
注：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包

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按以下公式计算结果向
下取整精确至股，配售股数=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发行价格*（1+经纪佣金费率）]。

本次中信建投中钢洛耐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规模12,375.00万元（含产品相关
资金头寸），参与认购规模上限为12374.80万元。

（二）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一）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混改基金”）
1.基本情况
根据混改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混改基金的基

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7MC49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888号821室

法定代表人 李洪凤

注册资本 7, 070,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0年12月24日

营业期限 2020年12月24日至2030年12月23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混改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混改基金已于2021年5月12日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编号：
SQN313），基金管理人为诚通混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71956）。

2.股权结构
根据混改基金提供的股东结构图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混改基金的股

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诚通”）为混改基金的控股股东，国务院系中国
诚通实际控制人，亦为混改基金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混改基金提供的相关资料，混改基金系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混改基金由中

国诚通作为主要发起人， 联合10家中央企业、7家地方国企、1家民营企业、1家外资企业共同发起设立，混
改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2,000亿元。因此，混改基金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混改基金近年作为战略投资
者认购了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295）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本所律师认为，混改基金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
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混改基金8.4866%、8.4866%、2.8289%、2.8289%的股权；同时中国
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广核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国改双百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改双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发
行人的3.4907%、0.9092%、0.9092%、0.9092%股份，国改双百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改双百发展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直接股东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混改
基金的日常经营决策独立按照其内部决策流程进行，且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亦是独立决策，不会受到上述
关联关系的影响。 除前述情形外，混改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混改基金与发
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混改基金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混改基金最
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混改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
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混改基金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
何法律、行政法规、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
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
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本机构就本次战略配
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4）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
为。

二）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产业投资基金”）
1.基本情况
根据产业投资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产业投资

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1GC0U3L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路135号D座2层(东升地区)

法定代表人 龙红山

注册资本 5, 100,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8年12月24日

营业期限 2018年12月24日至2028年12月23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
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本所律师认为，产业投资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产业投资基金已于2019年4月30日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编
号：SGC907），基金管理人为惠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69217）。

2.股权结构
根据产业投资基金提供的股权结构图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产业投资

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产业投资基金持股比例小于5%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 000.00 3.9216

2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100, 000.00 1.9608

3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000.00 1.9608

4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 000.00 1.9608

5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 000.00 1.9608

6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0, 000.00 1.9608

7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100, 000.00 1.9608

8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 000.00 1.5686

9 交银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5, 000.00 1.4706

10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0, 000.00 0.9804

11 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 000.00 0.9804

12 吉林省股权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50, 000.00 0.9804

13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50, 000.00 0.9804

14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50, 000.00 0.9804

15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 000.00 0.9804

16 洛阳国宏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 000.00 0.9804

17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 000.00 0.9804

18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50, 000.00 0.9804

19 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 000.00 0.9804

20 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 000.00 0.5882

21 广东福德电子有限公司 10, 000.00 0.1961

22 惠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000.00 0.0980

合计 1, 500, 000.00 29.41%
（注：因上述股东上层穿透结构过于复杂，且股权较为分散，不会实质影响产业投资基金的控股权及实际控制

人的认定，故未进行穿透）
根据产业投资基金确认，产业投资基金股权结构比较分散，任意单一股东均无法对产业投资基金

的股东会、董事会形成控制，且各股东之间均无一致行动关系，因此产业投资基金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合伙协议》记载和产业投资基金的说明，产业投资基金系经国务院国函[2018]8号批准设立，由

财政部等部门发起设立，基金总规模为1,500亿元，分三期实施，首期认缴规模为510亿元，共有30家单位出
资。因此，产业投资基金属于由国务院部委发起设立的国家级大型基金。产业投资基金近年作为战略投资
者认购了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182）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产业投资基金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与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要求，直接投资于具有核心专利、技术的
优质企业或具有广阔技术应用前景的成长期、成熟期高科技企业，兼顾初创企业以及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项目，并作为母基金发起设立或参股地方政府、其他企业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等，努力为股东创造良好的
回报。

本所律师认为，产业投资基金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
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二）项
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北京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间接持有产业投

资基金7.8423%的股权，同时直接持有中信建投第一大股东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根据产
业投资基金提供的《惠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产业投资基金的日常经营决策独
立按照其内部决策流程进行，且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亦是独立决策，不会受到上述关联关系的影响。除前述
情形外，产业投资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产业投资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
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产业投资基金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

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根据产业投资
基金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产业投资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
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产业投资基金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
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
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
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本机构就本次战
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4）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
的行为。

三）诚通国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国合”）
1.基本情况
根据诚通国合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诚通国合的基

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诚通国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02MG6L2U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1幢2层F216室

法定代表人 王文军

注册资本 1, 000,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1年5月28日

营业期限 2021年5月2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法律咨询（律师执业活动除外）；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
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
报告等文字材料）。（“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
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
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本所律师认为，诚通国合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
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诚通国合
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
序。

2.股权结构
根据诚通国合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诚通国

合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诚通国合系中国诚通全资子公司，国务院为中国诚通实际控制人，亦为诚通国合实际控制
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中国诚通成立于1992年，由原国家物资部直属物资流通企业合并组建而成。 在计划经济时期，公司担

负着国家重要生产资料指令性计划的收购、调拨、仓储、配送任务，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流通主渠道和“蓄
水池”作用。中国诚通是国资委首批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企业和首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企业。 2016年
2月，中国诚通被确定为中央企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 中国诚通目前运营着700多亿市值的上市公司
股权，同时是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国企的主要股东。截
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诚通合并资产总额4,813.27亿，净资产2,284.46亿，营业收入1,712.11亿，净利润
110.02亿。 因此，中国诚通为国有大型企业。

诚通国合系中国诚通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亿元。 作为中国诚通推进中央企业聚焦主责主业的专
业化资产管理平台，诚通国合以推动中央企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提高资本运营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为
战略目标，通过有效资源配置、业务与管理赋能和专业化运作，深度挖掘资产价值，支持中央企业做强主
责主业，促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同时整合资源孵化培育新业务、新产业，支持国家级战略新
兴产业快速发展。 因此，诚通国合属于国有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诚通国合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1）股权层面合作：诚通国合作为中国诚通旗下全资子公司，充分发挥其在服务央企过程中的资产管

理、资源配置、资本增值、对国有资产及国有投资控股参股资产进行优化，努力做到资产保值增值以及价
值挖掘等优势，致力于加强与中钢洛耐股权层面合作，合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为产业链上下游项目的并
购和产业孵化提供资源和信息渠道对接， 推荐或联合投资合作领域内具有发展潜力的优质目标企业，指
导、推进企业战略性并购重组，促进中钢洛耐外延式发展。

（2）深化改革：诚通国合作为资产管理、资产运营的专业公司，可在优化业务布局、调整资产结构、资
产处置等方面助力中钢洛耐建立多元化股权机制，提升企业现代化治理能力，强化高效市场化经营机制，
深化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3）业务协同：诚通国合作为承担中央国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任务执行的承载单位，与中
央企业各大产业集团之间均有较好关系和广泛的业务合作，在目前和不久的将来会通过受托管理和直接
并表等几种类型持有和管理数量巨大的产业类资产， 诚通国合均是此类资产的直接管理和运营协作者。
诚通国合将发挥资产管理平台优势，通过诚通国合已签协议和正在签订协议的公司及资产，以及相关资
产所涉及的央企母公司，为中钢洛耐中长期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高端资源。

目前与诚通国合受托管理或未来即将并表的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宝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粤海马钢实业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中航
材航空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公司业务覆盖中钢洛耐全产业链。 诚通国合可在自身的管控以及合作的资产
中帮助中钢洛耐发现、介绍和推动产业或战略协作的合作机会，协助中钢洛耐拓展合作伙伴和增加发展
机遇，对中钢洛耐的未来发展、战略提升以及产业链有巨大的协同和帮助作用。

综上所述，诚通国合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诚通国合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诚通国合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诚通国合最
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诚通国合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诚通国合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
何法律、行政法规、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
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
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本机构就本次战略配
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4）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
为。

四）洛阳西苑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西苑”）
1.基本情况
根据洛阳西苑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洛阳西苑的基

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洛阳西苑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06856658482

住所 洛阳市涧西区乐山路与银川路交叉口涧西区行政服务中心三楼

法定代表人 严明玮

注册资本 200,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9年3月4日

营业期限 2009年3月4日至2039年3月3日

经营范围

政府授权管理的国有资产经营；城市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 保障房项目的投资; 房地产
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资质证经营）;开展土地整理投资经营; 文化旅游项目开发与建
设,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对银行、证券(严禁炒作股票)、信托、保险、担保、金融机构的投资; 股权、项
目投资;资产、股权管理与经营;资产收购、资产处置、债务处置;接收、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 企业和
资产托管;实业投资;政府引导项目及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开展政府授权的广告经营业务；人力资
源咨询服务；职业指导；职业中介；职业供求信息服务；人才推荐；清洁服务；环境卫生管理（凭有效
许可证经营）；园林绿化工程、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土石方工程的施工（以上凭有效资质证经营）；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产品、花卉、苗木（不含种子）销售；停车场管理服务。

本所律师认为，洛阳西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
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洛阳西苑
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
序。

2.股权结构
根据洛阳西苑提供的公司章程及股东出资情况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

日，洛阳西苑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洛阳市涧西区财政局持有洛阳西苑100%股权，为洛阳西苑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洛阳西苑成立于2009年3月，是经洛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20亿元，实际

控制人为洛阳市涧西区财政局，持股比例100%。 洛阳西苑作为洛阳市涧西区唯一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
台，专注为涧西区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提供国资动力、注入国资能量，现已发展成为基建投资与运营、产
业投资与运营、基金投资、金融服务、资本运作等功能定位为一体的专业性国有投资机构，资产总规模超
百亿元，取得了AA主体信用评级。截至2021年12月31日，洛阳西苑总资产147.19亿、净资产64.49亿、总收入
8.36亿，净利润1.51亿。 因此，洛阳西苑为国有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洛阳西苑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1）新材料产业集群培育合作：洛阳西苑系洛阳市涧西区政府批准成立的大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

台公司，是洛阳市重大产业投资的出资主体之一，拥有丰富的股权投资与管理、资本运作、产业投资的资
源和经验，以市场化方式参与战略性、基础性、长期性的投资，洛阳西苑募投项目亦为洛阳市重点打造的
新材料产业项目范畴。同时，中钢洛耐主要经营地位于洛阳市涧西区，双方共同拥有助力区域实现经济转
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愿景。 洛阳西苑将利用在金融、投资、资本运作方面的优势，与中钢洛耐在高温
工业和战略新材料产业领域内的投资并购、产业整合、产业链扶持、产业集群培育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形成新材料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提升资源配置能力与综合竞争力，并培育以洛阳涧西区为中心的、以
科技新材料制造为主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2）智能化、数字化合作：洛阳西苑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拥有诸多资源和数个重大投资项目，包括
与河南省财政厅旗下豫信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洛阳市涧西区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形成
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广泛布局。 中钢洛耐将依托自身在全国乃至全球耐火材料制造领域的丰富经
验与技术优势，同时借助洛阳西苑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建设中钢洛耐行业大数据中心、
新材料大数据中心和智能化、数字化的科研和现代物流基地，打造一个高质量的中钢洛耐总部基地，为行
业提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服务高地。

（3）区域发展合作：洛阳西苑作为洛阳涧西区唯一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经营范围行含土地整理
投资经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重点功能性园区开发、城市特色文化旅游项目开发与建设等诸多业
务，旗下拥有洛阳市西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河南郡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将协助解决中钢洛耐在发展
中积极盘活厂区土地资源，加快支撑传统产业搬迁改造升级，推进人才公寓建设，增强企业创新和竞争
力。积极发挥洛阳西苑在科创文创上的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所具备的优势，以专业的资本运作能
力、完善的投后增值服务，培育新业态，努力在中钢洛耐土地上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和洛阳“第四张”红色文

旅名片。
（4）吸引人才合作：依托洛阳西苑的地缘优势，双方建立互通的人才合作机制，共同建立专家顾问智

库，定期举办技术交流会议与培训，在人才发展战略方面协同共进、加强合作，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并留
住人才、管住人才，共同支撑科创、文创新业态的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洛阳西苑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洛阳西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洛阳西苑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洛阳西苑最
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洛阳西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
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洛阳西苑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
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
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
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本
机构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
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4）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
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五）洛阳市洛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新建设”）
1.基本情况
根据洛新建设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洛新建设的基

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洛阳市洛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23699972398R

住所 洛阳市新安县洛新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袁冰

注册资本 19, 1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0年1月13日

营业期限 2010年1月13日至2040年1月12日

经营范围 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投资、融资。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中介）。 建筑材料销售。

本所律师认为，洛新建设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
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洛新建设
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
序。

2.股权结构
根据洛新建设提供的公司章程及股权结构图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洛

新建设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新安县发达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县发达集团”）持有洛新建设78.5340%股
权，系洛新建设控股股东；洛阳国宏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宏投资”）持有新安县发达集团
51%股权，系新安县发达集团控股股东；洛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洛阳市国资
委”）持有国宏投资90.2439%股权，系国宏投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故洛阳市国资委为新安县发达集
团实际控制人，亦为洛新建设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新安县发达集团是新安县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成立于2002年12月，注册资本金20.49亿元，整体信用

评级为AA级，先后承担了75个社会事业项目的建设任务，总投资113.08亿元；下设93个子公司，从事代建
基础设施、政府购买服务、工程施工、土地整理开发等业务，并涉及城市供暖、供水、污水处理、光伏发电等
多项业务，其业务开展与新安县经济发展、财政实力等经营环境息息相关。 截至2020年末，新安县发达集
团经审计的合并口径财务数据为：总资产175.02亿，净资产70.14亿，总收入18.48亿，净利润2.81亿；截至
2021年末，新安县发达集团未经审计的母公司单体财务数据为：总资产165.22亿，净资产66.32亿，总收入
4.43亿。 因此，新安县发达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

洛新建投系新安县发达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是服务于洛新产业集聚区的城乡建设
投融资平台，主营业务涉及洛新产业区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垃圾污水处理及再生资
源开发利用、国有资产经营、城市综合开发等领域。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91亿元人民币，为国有大型企业的
下属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洛新建设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1）人力资源合作：洛新建设全资控股洛阳智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其是洛新产业区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平台，搭建运维着园区人才数据库，可结合中钢洛耐人才需求，为中钢洛耐提供人才专项服务，同
时双方也将建立互通的人才合作机制，共同建立专家顾问智库，定期举办技术交流会议与培训，在人才发
展战略方面协同共进，合作培养人才。 洛新建设目前正在建设洛新人才公寓，公寓建成后可优先为中钢洛
耐提供使用，可以为人才扎根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以此有效保障中钢洛耐新上项目的落地、转化。

（2）产业发展合作：洛新建设将利用自身土地资源，可为中钢洛耐在洛新产业区新建厂区选址上提供
帮助，也可帮助协调规划、报建等需政府部门解决的问题，可从多角度协助中钢洛耐建设耐火新材料产业
项目的推进，同时洛新建设承担着洛新产业区市政道路、棚户区改造、土地整治、新型城镇化、文化主题游
园等多类项目的建设任务，具有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可为中钢洛耐生产线建设提供全面的技术帮助和
资源支持，以此加快项目进度，保障项目如期投产。 同时借助洛新建设投资资源，加深与中钢洛耐在高端
耐火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合作。

（3）财务融资合作：洛新建设可协调旗下金融公司，与中钢洛耐建立合作关系，为中钢洛耐在业务开
展融资活动提供品质服务，促进双方可持续发展，取得双赢局面。

综上所述，洛新建设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洛新建设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洛新建设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洛新建设最
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洛新建设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
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洛新建设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
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
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
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本
机构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
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4）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
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六）中信建投中钢洛耐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员工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建投中钢洛耐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

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www.amac.org.cn）
查询，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中钢洛耐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VK787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2年3月31日

成立日期 2022年3月30日

到期日 2027年3月30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按照有关

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因此，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
人中信建投为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3.战略配售资格
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已于2022年3月31日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 具备本次战略配

售资格。
4.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本次发行人部分高管及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事宜，已经过发行人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职务、认购金额及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员工
认购金额
（万元） 持有比例（%）

1 李国富 发行人董事长 核心员工 200.00 1.62

2 薄钧 发行人董事、总经理、总工程师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1.62

3 王战民 发行人常务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1.62

4 刘长龙 发行人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1.62

5 王新福 发行人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1.62

6 王文武 发行人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1.62

7 李丹 发行人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1.62

8 张利新 发行人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1.62

9 赵洪波 发行人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1.62

10 杜波 发行人纪委书记 核心员工 200.00 1.62

11 徐清跃 发行人总经理助理 核心员工 200.00 1.62

12 方胜 发行人总经理助理 核心员工 200.00 1.62

13 谢耀红 发行人党群工作部（党委组织部）部长 核心员工 180.00 1.45

14 刘勇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核心员工 180.00 1.45

15 王刚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专
家、研发中心主任 核心员工 180.00 1.45

16 董建存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销售部总经理 核心员工 180.00 1.45

17 李杰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复合材料事业部经理 核心员工 180.00 1.45

18 杨自尚 发行人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150.00 1.21

19 严江 发行人资产财务部部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20 王天赦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装备技改部部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21 王少先 发行人企业发展部部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22 王玉霞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质量管理部部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23 邓俊杰 发行人科技创新部部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24 王继宝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营销部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25 王伟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外贸部总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26 郭晓伟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高铝分厂厂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27 付五彬 发行人后勤服务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28 贾雁飞 发行人后勤服务副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29 杨永青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硅质材料分厂厂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30 刘民生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储运部主任 核心员工 150.00 1.21

31 张明辉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预制件分厂副厂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32 王雯 发行人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33 吴斌 发行人资产财务部副部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34 聂毓龙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营销部副总经理、外贸部副经
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35 李愿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质量管理部副部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36 吴艳霞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质量管理部副部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37 程远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镁质分厂副厂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38 刘泽龙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外贸部总经理助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39 赵灿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助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40 郭克楠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助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41 熊娜玲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外贸部欧洲一部部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42 李珊珊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外贸部欧洲三部部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43 易慧敏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外贸部亚洲二部部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44 王霄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信息服
务中心主任 核心员工 150.00 1.21

45 孙红刚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中
心副主任 核心员工 150.00 1.21

46 轩俊生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党群工
作部副部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核心员工 150.00 1.21

47 李国民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后勤服
务中心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48 王建许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后勤服
务中心副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49 王波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仪器齿
科技术部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50 王江涛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仪器齿
科技术部副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51 陈旗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技
术部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52 吕世坪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销售部
副总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53 彭西高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行业服
务中心主任 核心员工 150.00 1.21

54 陈卢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功能与
不定形材料事业部副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55 石会营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复合材
料事业部副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56 万龙刚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复合材
料事业部副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21

57 张金成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动能分厂厂长 核心员工 140.00 1.13

58 郭朝红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物资部部长 核心员工 130.00 1.05

59 安玉东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储运部副主任 核心员工 130.00 1.05

60 郑德胜 发行人总经理助理 核心员工 120.00 0.97

61 解雅静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公司办公室调研科科长 核心员工 120.00 0.97

62 宫建伟 发行人总经理办公室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63 魏燕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不定型分厂技术科科长 核心员工 120.00 0.97

64 周璐婷 发行人红色教育基地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65 周超锋 发行人营销部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66 李少光 发行人营销部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67 谭丽华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信息服
务中心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68 吴狄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信息服
务中心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69 谭清华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专
家 核心员工 120.00 0.97

70 刘国齐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技
术专家 核心员工 120.00 0.97

71 张晖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技
术专家 核心员工 120.00 0.97

72 李永刚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仪器齿
科技术部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73 许可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仪器齿
科技术部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74 吴昊天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销售部
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75 闫双志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销售部
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76 郜峰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销售部
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77 施飞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销售部
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78 周丽红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行业服
务中心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79 刘国华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复合材
料事业部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80 杨奎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复合材
料事业部员工 核心员工 120.00 0.97

81 崔翔 发行人耐火分公司资产财务部资产管理科科长 核心员工 105.00 0.85

82 耿可明 发行人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100.00 0.81

83 罗世锋 发行人营销部员工 核心员工 100.00 0.81

合计 12, 375.00 100.00

（注：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耐火分公司系发行人内部管理需要，由发
行人部分管理职能和生产功能组成的内部运行单元，非《公司法》规定的分公司的概念，亦未做任何工商登记；目前
耐火分公司的员工均与发行人签署劳动合同，归属发行人管理。 ）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员工，并且上述员工均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 其中，公司的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为：（1）在
公司担任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的核心管理人员；（2） 在公司核心业务岗位工作或具有专业技术经验的员
工。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员工资产证明文件、 银行流水等资料以及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出具的承诺

函，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委托人自有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根据《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出具承诺函，具

体内容如下：
（1）资产管理计划系本机构接受发行人员工委托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

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符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
（3）资产管理计划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限售期届满后，资产管理计划获得本次战略
配售股票的减持适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4）资产管理计划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5）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资产管理计划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

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6）发行人的主承销商未承诺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等作为条件引入资产管理计划。
七）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信建投投资

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93J P0G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C座109

法定代表人 徐炯炜

注册资本 610,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7年11月27日

营业期限 2017年11月27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中介除外）；项目投资。（“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信建投投资系依法成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出资资金均系自有资金，
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
何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中信建投投资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
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股权结构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信建

投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100.00%

经核查，中信建投第一大股东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61%，第二大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持股30.76%，因前两大股东分别不能决定半数以上董事会成员的选任，无法控制董事会，也分
别不能控制股东大会半数以上表决权，因此中信建投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信建投投资亦不
存在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中信建投投资作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

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信建投投

资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控制下的全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与主承销商中信建投存在关联关系；中信建
投投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承诺，其使用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的股票，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

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中信建投投资最
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中信建投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中信建投投资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 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2）本公司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或其
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3） 本公司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
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根据《承销指引》第八条，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
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
战略投资者。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战略投资者参与股票配售，应当使用自有资金，不得接
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根据《承销指引》第六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30名；1
亿股以上且不足4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20名；不足1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10名。 根据《承销
指引》第七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当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
人股票。 根据《承销指引》第十八条，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承诺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至5%的股票。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在1亿股以上的， 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1亿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20%。

经核查，本次共有七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战略配售对象为：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2）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3）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4）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750.00万股；上述安排符
合《实施办法》《承销指引》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20名，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
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30%的要求。

参加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分别签署《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战略投资者不参加本次发
行初步询价（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中信建投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
规定，上述主体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情形核查
《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

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2.�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

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3.�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
略配售的除外；

5.�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
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建投投资和其他6名战略投资者签署的配售协议，发行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投

资和其他6名战略投资者分别出具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
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 丽

承办律师：孙艳利
承办律师：赵明宝
202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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